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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法律职业教育的需要，培养学生处理法律实务的工作能力，宁夏司

法警官职业学院组织本校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骨干教师编写了系列教材，这

本《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就是其中的一部。

本教材是法律及相关专业课程的基础性教材。课程组打破传统理论知识

体系，对课程进行改革，重新开发和设计，简化了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的学习，

突出民事诉讼实务常识的学习，强化民事诉讼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以实际工

作任务为中心，对现行教材的编排顺序进行了调整，以工作模块进行重新编

写。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点，在每一个学习单元中，根据本

单元的特点，设立“学习目标”“案例导入”“基础知识讲解”“综合实务训练”等

学习模块。在基础知识讲解的安排上，首先明确教学目标、突出学习重点，尽

量做到深入浅出，精练易懂，并结合工作岗位要求配有相应的综合实务操作

训练。

本教材由王英担任主编，并负责统稿。各学习单元撰稿人分别是（以撰写

单元先后为序）：

王秀萍：第一单元、第九单元

刘伯媛：第二单元

马 毅：第三单元

马建荣：第四单元

王 英：第五单元、第六单元、第七单元、第八单元

编写说明



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或引用了一些著作、教材、网络媒体资讯等资

料，借鉴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相关注释或列入书后参考文献，

有的可能疏于呈列，敬请见谅，对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作者水平

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同仁批评指正。

编写组

2014 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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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民事诉讼法的概念与特征；掌握民事诉讼

法的各项基本原则；理解民事诉讼法的效力；理解各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并

运用这些原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理解和掌握民事审判的各项基本制度，并能

够灵活地加以运用；了解民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了解民事诉讼法的概念及特征。

【案例导入】

甲（男）与乙（女）系隔壁邻居。因甲时常聚集三朋四友在家里打麻将，有时

通宵达旦，喧闹声严重影响了乙家的正常休息。乙多次到甲家说明自己的身体

不好，神经衰弱，且孩子要学习，希望甲夜晚不要扰民。一次甲在家玩麻将，乙

又敲门表示不满。甲认为乙在朋友面前扫了自己的面子，遂出言不逊，辱骂乙

神经病。乙亦怒斥甲不务正业，像个赌徒。双方由此发生争吵，引来邻居数十人

纷纷劝说。甲恼羞成怒，上前拉住乙的衣服说：“我是赌徒，你就是妓女。”乙非

常羞愤，转身欲走，但被甲拉住。挣扯间致乙衬衣被撕破，上身部分裸露。乙遭

此羞辱之后，受到了严重的刺激，神经衰弱严重，不能正常生活、工作，所在外

企因此将其辞退。治病、修养，生活无来源，使乙身心、财产遭受损失。后有朋友

告诉乙，此事不能作罢，一定要讨个说法。

【启发提问】

乙可以通过哪几种法律途径或方式维护其权益？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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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基础知识讲解】

项目一 概 述

一、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与特点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冲突、民事争议，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

利义务或民事责任为内容的法律纠纷。例如，因双方签订的合同没有履行，一

方要求履行或给予赔偿所发生的争议；离婚争议；债权债务争议；由于实施

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引发的损害赔偿争议；买卖物品争议；房屋租赁争

议等等。这些纠纷一旦被纳入到一定的解决程序中予以处理，也被称之为

民事案件。

民事纠纷与其他法律纠纷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 纠纷主体的平等性。

民事纠纷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即民事纠纷主体之间，不论

其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在纠纷中都是处于平等的地位。

2. 纠纷内容的特定性。

纠纷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民事权利义务或者民事责任的争议。民事纠纷主

体之间的争议如果超出这个范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而可能属于其他法律纠

纷，例如，行政纠纷、刑事纠纷等等。

3. 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

即纠纷主体依法拥有对发生纠纷的民事权益的处分权，这主要是针对有

关财产关系的民事纠纷。这是因为民事纠纷是有关私法的争议，是民事权利的

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而私法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自治”，因此，在解

决民事纠纷时，当事人就可以作出让步和妥协，放弃自己的某些诉讼权利，甚

至是民事实体权利。但是，有关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一般不具有可处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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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

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

另一类是人身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人格权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

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具体种类包括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

1. 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俗称“私了”，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维护自己

的权益，没有第三方的协助或主持。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

解决方式，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密切相关。包括自

决和和解两种方法，二者都是一种民间行为。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强调凭借

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让步。自力救济的典型方式是

和解。

具体来讲，和解是指纠纷双方以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方式和平解决纠

纷。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纠纷主体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无需第三者参与，也不

受任何规范制约。由于和解是纠纷主体自行解决纠纷，所以因和解而达成的解

决纠纷的协议，其性质相当于契约，对于纠纷双方具有契约上的约束力，所以

通常情况下，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2. 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是以社会力量来解决纠纷的机制。社会救济主要包括调解（诉讼

外调解）和仲裁，是基于纠纷主体的合意，并依靠社会力量来主持或协助解决

民事纠纷的机制。

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包括习惯、道德、法律等规范），在

纠纷主体之间摆事实、讲道理，沟通信息和进行劝说，从而促成纠纷主体之间

相互谅解、妥协，并达成最终解决纠纷的协议。我国现阶段的调解主要指人民

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虽具有法律约束

力，当事人应当履行，但却不具有强制性，以双方当事人自愿履行为前提。

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达成的协议，将其争议提交一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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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定的机构，由该机构作为第三者对双方的争议居中裁决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

式。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或仲裁，或诉讼，由当事人来选择，一旦选择

了仲裁，则一裁终局。经过仲裁机构仲裁所达成的仲裁裁决书，对当事人双方

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书。

3. 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是指利用国家公权力解决民事纠纷，在我国主要是指民事诉

讼。民事诉讼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是民事纠纷解决的最终途径和手段。

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审理

和解决民事案件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

总和。

从民事诉讼的概念可以看出，民事诉讼这一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具有以

下特征：

（1）民事诉讼具有程序性。《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民事诉讼要依照法律

规定的程序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因此具有程序性。

（2）民事诉讼具有强制性。只要一方起诉即可启动诉讼程序，而另一方当

事人只能被动地参加诉讼，而且由法院以作出裁判的方式对诉讼的结果作出

处理，最终的生效裁判当事人必须服从并履行，否则依照法律规定会对其强制

执行，当事人不能因为不服生效裁判而采取其他的解决办法。

（3）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性。民事诉讼是以依法协调民事

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为基础的，而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中又强调主体的平等

性，所以到了诉讼环节中双方当事人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诉讼

中平等的享有对抗和抵御对方的权利。

（4）民事诉讼具有公权性质。在民事诉讼中，虽然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的

诉讼行为对诉讼的进行有着重要影响，但由于法院是代表国家对民事案件行

使审判权的机关，从而使民事诉讼就具有了公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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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事诉讼法

（一）民事诉讼法概念

民事诉讼法，是指由国家制定的规定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和执行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狭义的民事诉讼法是指民事诉讼法典，即 1991年 4月 9日第七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

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广义的民事诉讼法，是指除了民事诉讼法典之外，还包

括其他法律中有关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等法律中有关民事诉讼程序的法

律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

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

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等。这些司法解释虽

不具有民事诉讼法典的形式，但对于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也具有规范指导作

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时也必须遵守，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民事诉

讼法的范围。

（二）民事诉讼法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效力，是指民事诉讼法对什么人，对什么事，在什么空间范

围和时间范围内有效。民事诉讼法的效力，也称民事诉讼法的适用范围。民事

诉讼法的效力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对人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对人的效力，是指民事诉讼法对哪些人适用，即哪些人进行民

事诉讼应当遵守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条关于“凡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对在我

国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一切人有效。不论是中国的当事人还是外国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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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或无国籍的当事人，只要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都必须受我国民事诉讼

法的约束，遵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2. 对事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对事的效力，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哪些案件应当适用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民事

诉讼法审理的案件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由民法调整的平等权利主体之间因财

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案件；第二，由婚姻法调整的平等权利主

体之间因婚姻家庭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案件；第三，由经济法调整的平等权

利主体之间因经济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案件；第四，由劳动法调整的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劳动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案件；第五，由其他法律调整的

社会关系发生争议，法律明确规定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3. 空间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空间效力（也叫对地的效力），是指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地域

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生效的空间范围，是整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包括中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以及领土的自然延伸

部分。凡在这些领域内发生的民事案件，在我国人民法院进行诉讼时，一律适

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4. 时间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是指民事诉讼法的有效期间，也即民事诉讼法发

生效力和终止效力的时间。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于 1991年 4月 9日经第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施行。因此，我国《民事诉讼

法》的时间效力，是从 1991年 4月 9日起生效，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令废

止不得失效。

项目二 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指导整个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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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正常进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则。它不同于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具有

三个特征：

1. 基础性。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民事诉讼法中各项具体程序制度的基础。

2. 导向性。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能在宏观上对民事诉讼的全过程起到指导作用，

为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指明方向，使之符合法律的基本

要求。

3. 抽象性。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规范，而不是具体规定诉讼

主体如何实施某一诉讼行为的操作性规范。

一、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

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

一律平等。该规定确立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及其基本内容。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是指当事人各方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平等

地享有诉讼权利并承担诉讼义务，法院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

等行使，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一）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内容

1. 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

（1）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依据。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依据主要有两个：

一是“公民在适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规定的必然派生。民事诉讼法

是宪法精神的体现，是宪法中相关原则的具体展开形态；二是根源于民事纠纷

的特性。当事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完全平等，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

则就是以民事主体实体法地位完全平等为基础存在的。

（2）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要求。当事人各方在民事诉讼中依法平等地享

有诉讼权利，意味着当事人诉讼地位完全平等。当事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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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组织，也不论其社会地位高低，政治倾向如何，性别有何差异，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均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法院在诉讼中不得对任何当事人加以歧视

和非法限制，也不得给予当事人法律规定以外的特权。也就是说，一方面在立

法上对当事人各方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分配；另一方面，在立法平等的前提

下，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这些权利。

由于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的具体地位不同，他们的诉讼权利不可能完全

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实现自己请求和主张时的手段和机会均等。当然，

也有些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双方来说是完全相同的，如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回

避，上诉的权利等。

2. 人民法院有责任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法院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各方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权利的平等行

使。因为如果只是法律上规定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而在具体审理案件过程

中，人民法院没有切实的保障，法律规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人民法院在

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主动告知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且应当一视同

仁地给他们提供行使诉讼权利的均等机会，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够充分行

使，而不致发生障碍。如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 3日内告知双方当事

人，使他们有时间考虑是否申请审判人员回避；决定开庭审理的案件，法院应

当在开庭 3日前将传票送达当事人，使当事人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出庭诉讼。

3. 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对一切当事人，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出身、宗教信仰、职务、社会地位、受

教育程度、财产状况，也不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只要其参加民事诉讼

活动，均享有相同的权利，在适用法律时一律平等。任何当事人，都应毫无例外

地遵守法律，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一切当事人的合法

权利都应受到保护，一切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也都应受到制裁。

（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适用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精神，

它广泛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民事诉讼案件，并且广泛适用于各个民事案件诉讼

程序的各个阶段，是民事诉讼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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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的主体。

该原则适用于在我国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的所有当事人。在属性上，包括自

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国籍上，包括我国当事人、外国当事人和无国籍人。

当然，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并不是绝对的，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外国当事人（包

括无国籍人）就与中国当事人是具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但是，如果外国法

院对中国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国法院对该国当事人的民事

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2. 适用的案件。

凡是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案件都适用该原则。非诉案件，由于其自身

的特殊性不适用这一原则。

3. 适用的程序。

除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等非诉程序外，其他诉讼程序都适用该原则。

4. 适用的法院。

该原则适用于审理民事案件的各级人民法院和各专门法院。

二、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

（一）同等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

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

诉讼权利义务。这一规定表明，我国法律对在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的外国

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赋予同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

讼权利义务，这就是同等原则。即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我国领

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其诉讼权利义务与中国公民、法人和组织平等，不给与歧

视、限制，也不给予优惠。这种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既不优待，

也不歧视的态度，符合当代民事诉讼立法的总趋势，有利于发展同世界各国人

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二）对等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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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对该国公

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实行对等原则，是维护国家主

权的需要，也是保护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需要。

在国际交往中，处理主权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应当以平等互惠为基础。

表现在司法上，一个国家要求他国法院对自己国家的公民、企业和组织提供诉

讼上的方便，应当以自己国家的法院对他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

不加限制为前提。否则，你怎么限制人家，人家也怎么限制你，这就是对等。在

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我们首先绝不对外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诉讼权利加以

限制，而是依法确保外国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以实现。但是，如果外国法院对

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该国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那么，我们也将

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这样以限制对

抗限制，就在司法上实现了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①

三、辩论原则

（一）辩论原则的概念和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

辩论。本条规定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

辩论原则，是指当事人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法就同案件相关的各种

争议、问题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的主张，法院通过当事人的辩论来

明辨是非，从而作出裁判的一项诉讼准则。

（二）辩论原则的内容

1. 辩论原则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基础之上。

辩论原则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辩

论原则的存在基础是当事人各方在实体法以及程序法方面的法律地位完全平

等，当事人各方诉讼利益相互对立。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决定了双方诉讼权

利的平等。法律地位和诉讼权利的平等性为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提供了基

①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1版，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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